使用林地公示

乐山金泓国有资产投资(集团)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使用林地申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》（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）以及国家和四川省《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公示如下：
使用林地申请人名称：乐山金泓国有资产投资(集团)有限公司。
使用林地建设项目名称：浙川东西部协作金口河区农业产业园项目（金口河区产业园连接线改造提升工程）。
建设项目批准机关：乐山市金口河区发展和改革局。
被使用林地位置：乐山市金口河区永和镇罗回社区。
使用林地面积：0.6377公顷。其中，长期使用0.6377公顷，临时使用/公顷。
用途：用于路基、边坡等。 
公示时间：5个工作日，截止2026年3月24日。
公示期间如有疑问或其他问题，请联系以下人员。
联系人：卿文槟    电话：0833—2716906 


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7日
